
就 2007 年 1 月 25 日舉行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  
警方所採取的跟進行動報告  

 
一、 2006 年與洗黑錢有關的案件宗數及被捕人數的資料 
 

• 警方只備存因洗黑錢而遭檢控的人數及被定罪人數的統計

數字。 

• 2006 年，有 109 人因干犯洗黑錢罪行而遭檢控，同年有 84
人被裁定洗黑錢罪行罪名成立。 

 
二、 與收債有關的刑事毁壞及刑事恐嚇案件的破案率 
 

刑事毁壞 

• 2006 年，警方共接獲 1 278 宗與收債有關的刑事毁壞舉報，

偵破的案件有 52 宗，破案率為 4.1%。2006 年所接獲的舉報

數字較 2005 年減少 405 宗(-24.1%)。 

刑事恐嚇 

• 2006 年，警方共接獲 404 宗與收債有關的刑事恐嚇舉報，偵

破的案件有 72 宗，破案率為 17.8%。舉報數字較 2005 年減

少 45 宗(-10.0%)  

 
三、 與不當收債活動有關而導致放債人的牌照不獲續期的數字資料 
 

• 2005 及 2006 年，因為與不當收債活動有關而導致放債人的

牌照不獲續期的數字分別為 1 宗及 0 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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